
研究與立法會修訂附屬法例的權力有關  
的事宜小組委員會  

政府當局就香港大律師公會於 2 0 1 1 年 4 月 8 日  
提出的意見所作的回應  

 

 2 0 1 1 年 4 月 2 0 日 會 議 上，小 組 委 員 會 討 論 香 港 大 律 師 公 會 ( “ 大

律 師 公 會 ” ) 於 2 0 1 1 年 4 月 8 日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( “ 意 見 書 ” )， 並 要 求 政

府 當 局 詳 細 回 應 意 見 書 ， 特 別 是 意 見 書 第 2 9 段 及 註 腳 。  

整 體 意 見  

2 .  政 府 當 局 贊 同 大 律 師 公 會 對 《 釋 義 及 通 則 條 例 》 （ 第 1 章 ）

( “ 《 條 例 》 ” ) 第 2 8 ( 1 ) ( b ) 及 3 4 ( 2 ) 條 的 詮 釋 。 這 項 詮 釋 不 會 削 弱 立 法

會 根 據 《 基 本 法 》 擔 當 香 港 立 法 機 關 的 角 色 ， 原 因 是 行 政 機 關 或 其

他 團 體 訂 立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， 必 先 由 立 法 會 透 過 主 體 法 例 ， 基 於 合

法 理 由 而 轉 授 。 立 法 會 制 定 主 體 法 例 時 ， 可 決 定 行 政 機 關 或 其 他 團

體 應 否 獲 賦 予 訂 立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力 。 法 例 一 經 制 定 ， 所 有 人 士 及 機

構 ( 包 括 獲 轉 授 權 力 者 及 轉 授 權 力 者 ) 均 須 受 法 律 約 束 。  

3 .  大 律 師 公 會 認 為 ， 立 法 性 質 文 書 與 行 政 性 質 文 書 未 必 一 定 容 易

區 分 ， 我 們 贊 同 這 點 。 因 此 ， 自 1 9 9 9 年 1 0 月 起 ， 倘 若 根 據 某 條 例

制 定 文 書 時 ， 該 文 書 的 性 質 可 能 會 令 人 產 生 疑 問 ， 政 府 當 局 會 加 入

一 項 明 訂 條 文 ， 以 顯 示 該 文 書 是 否 附 屬 法 例 。 某 份 文 書 是 否 具 有 立

法 效 力 ， 可 按 個 別 情 況 由 有 關 法 案 委 員 會 進 一 步 討 論 。  

4 .  正 如 政 府 當 局 提 交 的《 立 法 會 秘 書 處 C B ( 2 ) 8 5 2 / 1 0 - 1 1 號 文 件 中

引 述 的 個 案 背 後 的 原 則 》文 件（ 立 法 會 C B ( 2 ) 1 5 5 8 / 1 0 - 1 1 ( 0 2 ) 號 文 件 ）

所 論 述 ， 本 地 及 其 他 普 通 法 地 區 已 確 定 一 般 準 則 ， 用 以 決 定 某 一 文

書 是 否 具 有 立 法 效 力 1。 概 括 來 說 ， 這 些 準 則 包 括 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 見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第 3 至 5 段 。  

立 法 會 CB(2)1974/10-11(03)號 文 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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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該 份 文 書 是 否 擴 大 或 修 訂 現 有 法 例 ， 或 修 改 普 通 法 ；  

  該 份 文 書 是 否 普 遍 適 用 於 公 眾 或 某 一 類 別 的 公 眾 人 士 ， 而

非 只 適 用 於 個 別 人 士 ；  

  該 份 文 書 是 否 針 對 個 別 個 案 ， 制 訂 規 管 行 為 的 規 則 ；  

  有 關 措 施 是 否 具 法 律 約 束 力 ， 而 不 是 純 粹 提 供 指 引 ；  

  該 文 書 是 否 須 受 國 會 管 制 ； 及  

  立 法 用 意 是 否 把 該 文 書 當 作 附 屬 法 例 。  

5 .  這 些 準 則 並 非 詳 盡 無 遺 ， 亦 與 南 非 憲 法 法 院 ( S o u t h  A f r i c a  

C o n s t i t u t i o n a l  C o u r t ) S a c h s 法 官 在 E x e c u t i v e  C o u n c i l  o f  t h e  W e s t e r n  

C a p e  L e g i s l a t u r e  v  P r e s i d e n t  o f  t h e  R e p u b l i c  o f  S o u t h  A f r i c a  ( 案 件

編 號 C C T  2 7 / 9 5 ) 一 案 中 所 確 立 的 因 素 無 根 本 上 的 分 歧 2。如 政 府 當 局

與 立 法 會 對 某 一 份 文 書 是 否 具 有 立 法 效 力 持 不 同 意 見 ， 上 述 準 則 可

提 供 有 力 的 依 據 ， 讓 政 府 當 局 與 立 法 會 磋 商 和 合 作 消 除 彼 此 的 分

歧 。 誠 如 司 法 及 立 法 事 務 委 員 會 提 交 內 務 委 員 會 的 報 告 所 指 出 ， 該

委 員 會 察 悉 任 何 對 某 份 文 書 是 否 附 屬 法 例 的 爭 議，最 終 須 由 法 庭 裁 決

3。  

6 .  大 律 師 公 會 認 為 ， 法 例 所 訂 有 關 立 法 會 修 訂 附 屬 法 例 權 力 的 現

行 條 文 ( 即 《 條 例 》 第 3 4 及 3 5 條 ) ， 無 須 修 改 。 大 律 師 公 會 認 為 出

現 問 題 之 處 ， 是 當 主 體 法 例 完 全 排 除 第 3 4 及 3 5 條 的 適 用 性 ， 並 特

別 提 述 《 聯 合 國 制 裁 條 例 》 ( 第 5 3 7 章 ) 第 3 ( 5 ) 條 。 大 律 師 公 會 曾 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 這 些 因 素 主 要 關 乎 時 間 與 有 效 性 。 見 意 見 書 第 3 2 段 的 討 論 。 該 案 是 審 理 國

會 不 合 法 地 轉 授 立 法 權 力 予 總 統 的 問 題，必 須 按 南 非 憲 法 的 文 意 加 以 詮 釋。 

3  見 立 法 會 C B ( 2 ) 9 9 0 / 0 4 - 0 5 號 文 件 第 1 9 段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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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 一 場 合 提 出 對 《 聯 合 國 制 裁 條 例 》 的 意 見 ， 政 府 當 局 亦 已 就 意 見

作 出 評 論 4。 雙 方 意 見 的 內 容 ， 在 此 不 贅 。  

7 .  我 們 必 須 重 申 ， 就 訂 明 《 條 例 》 第 3 4 及 3 5 條 不 適 用 的 問 題 而

言 ， 使 該 兩 條 條 文 不 適 用 的 做 法 只 屬 例 外 情 況 ， 而 不 是 常 規 。 訂 明

第 3 4 及 3 5 條 不 適 用 的 建 議 ， 須 由 立 法 會 和 相 關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仔 細

審 議 。 除 非 政 府 當 局 能 確 立 具 說 服 力 和 具 體 的 理 據 支 持 須 訂 明 審 議

程 序 不 適 用 ， 並 使 議 員 信 納 ， 否 則 有 關 建 議 極 難 獲 立 法 會 通 過 。 儘

管 如 此 ， 如 立 法 會 信 納 審 議 程 序 不 適 用 的 做 法 是 恰 當 和 合 理 的 ， 立

法 會 仍 然 有 權 訂 明 《 條 例 》 第 3 4 及 3 5 條 不 適 用 5。  

個 別 問 題 的 意 見  

詮 釋 上 的 分 歧  

8 .  大 律 師 公 會 認 為 ， 如 立 法 會 與 政 府 當 局 之 間 ， 就 主 體 法 例 中 的

授 權 條 文 對 立 法 會 修 訂 附 屬 法 例 的 權 限 有 不 同 詮 釋 ， 良 好 的 做 法 是

由 雙 方 提 出 詳 盡 的 法 律 理 據 以 支 持 本 身 立 場 ， 並 以 公 開 和 具 透 明 度

的 方 式 適 時 商 議 ， 讓 公 眾 知 悉 情 況 。 政 府 當 局 贊 同 這 點 。 政 府 當 局

會 致 力 與 立 法 會 法 律 顧 問 更 緊 密 合 作 ， 以 找 出 可 能 出 現 的 分 歧 和 可

採 取 的 補 救 方 法 。  

9 .  大 律 師 公 會 認 為 ， 如 果 立 法 會 與 政 府 當 局 之 間 對 詮 釋 某 條 文 的

分 歧 無 法 解 決 ， 便 應 認 真 考 慮 尋 求 司 法 裁 決 6。 一 般 來 說 ， 法 律 程 序

( 在 適 當 情 況 下 也 包 括 司 法 覆 核 申 請 ) 往 往 是 用 以 解 決 各 方 之 間 爭 議

的 最 終 方 法 ，應 認 真 考 慮 使 用，政 府 當 局 對 此 並 無 異 議。儘 管 如 此 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  見 立 法 會 C B ( 1 ) 1 0 8 / 0 7 - 0 8 ( 0 1 ) 號 文 件 所 載 大 律 師 公 會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政 府 當

局 在 立 法 會 C B ( 1 ) 1 4 4 / 0 7 - 0 8 ( 0 1 ) 號 文 件 的 回 應 。  

5  在 英 國 ， 部 分 法 定 文 書 只 需 提 交 省 覽 ， 審 議 程 序 概 不 適 用 。 見 W a d e ,  H . W .  
&  F o r s y t h , C . F . ,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 L a w ,  ( 第 1 0 版 ) ， 紐 約 ： O x f o r d  U n i v e r s i t y  
P r e s s ， 2 0 0 9 年 ， 第 7 6 6 頁 。  

6  在 此 背 後 的 推 定 是 ， 立 法 會 ( 或 政 府 當 局 ) 已 作 出 決 定 ， 而 另 一 方 不 贊 同 這

決 定 。 立 法 會 與 政 府 當 局 在 立 法 程 序 中 如 有 任 何 爭 議 ， 在 任 何 一 方 作 出 決

定 前 ， 法 庭 不 會 參 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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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直 以 來 司 法 覆 核 通 常 被 視 作 最 後 的 補 救 方 法 ， 只 在 各 方 已 用 盡 其

他 方 法 消 除 分 歧 或 解 決 爭 議 後 才 應 使 用 7。 這 項 補 救 措 施 屬 酌 情 性

質 ， 如 措 施 不 能 為 各 方 帶 來 實 際 好 處 ， 便 應 拒 絕 使 用 。  

1 0 .  就 《 2 0 1 0 年 郊 野 公 園 ( 指 定 ) ( 綜 合 ) ( 修 訂 ) 令 》 8
 而 言 ， 問 題 關 鍵

是 應 否 把 5 公 頃 郊 野 公 園 土 地 作 堆 填 區 之 用 。 環 境 局 在 得 悉 地 區 人

士 強 烈 反 對 把 郊 野 公 園 部 分 土 地 用 作 堆 填 區 的 建 議 後，就 如 何 處 理 固

體 廢 物 問 題 重 新 研 究 和 評 估 。 政 府 當 局 經 通 盤 考 慮 後 ， 決 定 修 改 擴 建

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的 建 議，不 再 徵 用 該 5 公 頃 郊 野 公 園 土 地 作 堆 填 區 之

用 。 基 於 這 個 決 定 ， 政 府 當 局 再 無 實 際 需 要 透 過 司 法 程 序 以 求 達 致

動 用 該 5 公 頃 郊 野 公 園 土 地 作 堆 填 區 用 途 的 目 的 9。   

1 1 .  不 同 的 人 士 對 法 例 條 文 的 詮 釋 或 許 有 不 同 意 見 。 在 同 一 上 訴 法

院 聆 訊 的 不 同 法 官 對 某 特 定 條 文 有 不 同 詮 釋 ， 亦 不 是 罕 見 的 事 。 儘

管 各 方 對 法 例 的 適 當 詮 釋 可 能 看 法 不 同 ， 但 這 未 必 表 示 法 例 無

效 ， 。 正 如 英 國 上 議 院 在 F a c t o r t a m e  L t d .  v  S e c r e t a r y  o f  S t a t e 一 案

提 述 10， 有 一 項 推 定 是 “ 除 非 和 直 至 被 法 院 宣 告 失 效 ， 否 則 授 權 法 例

具 有 效 力 ” 。 這 項 關 乎 效 力 的 推 定 既 已 確 立 ， 立 法 會 就 《 2 0 1 0 年 郊

野 公 園 ( 指 定 ) ( 綜 合 ) ( 修 訂 ) 令 》作 出 的 決 議 案 ， 在 法 律 上 並 無 不 明 確

之 處 。  

意 見 書 註 腳 1 3  

1 2 .  大 律 師 公 會 對《 郊 野 公 園 ( 指 定 ) ( 綜 合 ) 令 》( 第 2 0 8 B 章 ) 的 雙 語 法

例 資 料 系 統 版 本 中 的 “ 版 本 日 期 ”，與 該 命 令 第 2 1 項 中 的 歷 史 註 不 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 Y e u n g  C h u n  P o n g  a n d  O t h e r s  v  S e c r e t a r y  f o r  J u s t i c e  [ 2 0 0 8 ]  3  H K L R D  1 ,  

第 6 2 段 。  

8 意 見 書 第 2 8 至 2 9 段 提 述 此 個 案 。  
9 政 府 當 局 不 就 立 法 會 決 議 案 提 出 訴 訟 的 理 由，詳 見 政 務 司 司 長 2 0 1 1 年 1 月

4 日 致 立 法 會 主 席 信 件 。  

10 [ 1 9 8 9 ] 2  A l l  E R  6 9 2 ,  7 0 2 j - 7 0 3 a .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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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 ( 見 意 見 書 註 腳 1 3 ) ， 表 示 懷 疑 。 這 是 一 項 涉 及 技 術 及 編 輯 工 作 的

問 題 ， 政 府 當 局 回 應 如 下 。  

1 3 .  在 香 港 法 例 或 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 所 發 布 條 文 末 端 以 括 號 標 示

的 修 訂 法 例 編 號 ， 屬 歷 史 註 11。 該 等 歷 史 註 旨 在 利 便 使 用 者 查 考 該

條 文 的 修 訂 歷 史 。  

1 4 .  有 關 立 法 會 決 議 案 已 以 法 律 公 告 的 形 式 發 布 。 作 為 立 法 歷 史 的

部 分，該 立 法 會 決 議 案 的 法 律 公 告 編 號，已 載 入《 郊 野 公 園 ( 指 定 ) ( 綜

合 ) 令 》( 第 2 0 8 B 章 ) 附 表 第 2 1 項 就 清 水 灣 郊 野 公 園 的 記 項 的 歷 史 註

括 號 內 。  

1 5 .  大 律 師 公 會 提 交 其 文 件 時，第 2 0 8 B 章 的 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 12
 版

本 顯 示 的 “ 版 本 日 期 ” 為 2 0 0 8 年 1 1 月 7 日 13。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 的 使

用 者 可 由 此 “ 版 本 日 期 ” 知 悉 ， 第 2 0 8 B 章 附 表 的 內 容 自 2 0 0 8 年 1 1

月 7 日 以 來 一 直 沒 有 更 改 。 就 第 2 1 項 而 言 ， 雖 然 該 項 內 容 自 2 0 0 8

年 以 來 並 無 更 改 ， 但 由 於 該 項 的 歷 史 註 列 出 包 括 在 “ 版 本 日 期 ” 之 後

的 法 律 公 告 編 號 ， 可 能 令 使 用 者 感 到 混 淆 ， 因 此 ， 我 們 檢 討 過 有 關

做 法 ， 並 已 把 版 本 日 期 改 為 2 0 1 0 年 1 0 月 1 5 日 ， 顯 示 就 第 2 0 8 B 章

作 出 的 最 新 法 律 公 告 ( 即 該 立 法 會 決 議 案 ) 的 生 效 日 期 。  

 

政 務 司 司 長 辦 公 室 轄 下 行 政 署 ／  

律 政 司  

2 0 1 1 年 6 月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有 關 註 釋 列 出 對 有 關 條 文 已 作 修 訂 或 擬 作 修 訂 的 條 例 ／ 法 律 公 告 編 號 。 這

些 註 釋 載 有 ( 香 港 法 例 活 頁 版 ) 編 輯 認 為 對 使 用 者 有 用 的 資 料 ， 但 這 些 資 料

並 不 構 成 法 例 的 一 部 分 ( 請 參 閱 《 1 9 9 0 年 法 例 ( 活 頁 版 ) 條 例 》 第 2 ( 4 ) 及 ( 6 )
條 )。 慣 常 做 法 是 ， 編 輯 在 歷 史 註 中 ， 載 入 就 有 關 條 文 的 所 有 修 訂 法 例 的 提

述 ， 而 不 論 該 等 修 訂 法 例 有 否 帶 來 文 本 上 的 任 何 更 改 ， 以 讓 使 用 者 對 條 文

的 歷 史 有 全 面 的 了 解 。  

12 雙 語 法 例 資 料 系 統 並 無 法 定 地 位 。  

13 這 是 2 0 0 8 年 第 1 9 0 號 法 律 公 告 ( 指 定 北 大 嶼 山 郊 野 公 園 ( 擴 建 部 分 ) 的 命 令 )  
開 始 實 施 的 日 期 ( 見 第 2 0 8 B 章 附 表 第 2 4 項 ) 。  


